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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山东省动物诊疗机构监督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动物诊疗机构监督管理，规范动物诊

疗行为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

疫法》《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》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执

业兽医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规章和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本省

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动物诊疗机构的

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管理。 

第四条 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，应当依法取得动物

诊疗许可证，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范围内开展动物诊疗活动。 

第五条  申请设立动物诊疗机构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固定的动物诊疗场所，动物诊所面积不少于 60

㎡，动物医院面积不少于 100㎡； 

（二）动物诊疗场所选址距离畜禽养殖场、屠宰加工场、

动物交易场所不少于 200 米；不符合上述规定距离的，应当

进行风险评估。 

（三）动物诊疗场所设有独立的出入口，出入口不得设

在居民住宅楼内或者院内，不得与同一建筑物的其他用户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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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通道； 

（四）具有布局合理的诊疗室、手术室、药房等设施； 

（五）具有诊断、手术、消毒、冷藏、常规化验、污水

处理等器械设备； 

（六）具有 1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； 

（七）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、疫情报告、卫生消毒、兽

药处方、药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。 

第六条  动物诊疗机构从事动物颅腔、胸腔和腹腔手术

的，除具备本制度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有手术台、

X 光机或者 B 超等器械设备，并具有 3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

师资格证书的人员。 

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使用规范的名称。不具备从事动物颅

腔、胸腔和腹腔手术能力的，名称中不得使用“医院”字样。 

第七条  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动物

诊疗活动。 

第八条  鼓励动物诊疗机构与养殖场户签订兽医社会化

服务协议，依法规范开展强制免疫、日常防疫等兽医社会化

服务。 

第九条 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实施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互联网+监管和信用监管，定期或者不

定期组织对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监督检查。 

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每年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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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诊疗机构总数的 80%；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每年随机

抽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总数的 20%。省畜牧局

不定期组织对市、县监督检查开展情况进行复查。 

第十条  对动物诊疗机构基本条件实施监督检查的主要

内容： 

（一）动物诊疗场所的诊疗条件； 

（二）动物诊疗人员的注册和备案情况； 

（三）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必需的人员和设施设备； 

（四）是否在诊疗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和

公示从业人员基本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对动物诊疗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动物诊疗许可证是否真实有效； 

（二）动物诊疗许可证载明的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； 

（三）动物诊疗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是否办理动物诊疗许

可证； 

（四）动物诊疗许可证有无伪造、变造、转让、出租、

出借等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 对动物诊疗及相关活动实施监督检查的主要

内容： 

（一）动物诊疗机构的诊疗服务、疫情报告、卫生消毒、

兽药处方、药物和无害化处理等制度执行情况； 

（二）动物诊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采取的隔离措施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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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； 

（三）动物诊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参照《医疗废弃

物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处理医疗废弃物； 

（四）动物诊疗机构的病历档案保存、年度诊疗活动报

告等情况； 

（五）动物诊疗机构兼营区域与诊疗区域独立设置情况； 

（六）动物诊疗机构法定义务履行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 对动物诊疗机构兽医从业人员监督管理的主

要内容： 

（一）执业证书是否真实有效，所载内容与实际是否相

符； 

（二）执业兽医有无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动物诊疗机

构执业的情况（动物诊疗机构间的会诊、支援、应邀出诊、

急救除外）； 

（三）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是否在各自执业范

围内从事动物诊疗活动，是否依法履行预防、控制、扑灭动

物疫病等法定义务； 

（四）执业兽医师是否使用规范的处方笺、病历册，并

在处方笺、病历册上签名； 

（五）执业证书是否存在伪造、变造、出让、出租、出

借或者受让、租用、借用等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告知动物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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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，并责令限期整改；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进

行处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，应当客观公

正，遵纪守法，严禁有玩忽职守、徇私枉法、滥用职权以及

故意刁难相对人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十六条  动物诊疗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主动接受有关

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不得拒绝、阻挠，甚至抗拒检查活动。对

于统一部署的动物诊疗机构信息化监管平台，应按要求及时

准确填报相关数据。 

第十七条  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检查情况要有记录记

载，建档保存。 

监督检查记录至少保存三年。 

第十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对本年

度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诊疗机构数量、兽

医从业人员、诊疗活动、案件查处以及监管工作开展等信息，

进行汇总整理，并于下一年3月31日之前报上一级主管部门。 

第十九条  本制度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制度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6 年 1月 31 日。 

本制度施行期间，上级出台新的规定与本制度规定不一

致的，适用新的规定。 


